
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农业产业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第一章   总则
为深入落实国家及北京市种业振兴战略部署，激活现代种业、种养殖业发展新动能，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，助力北京“种业之都”建设，依据《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15号）、《北京种业振兴实施方案》（京办字〔2022〕5号）、《关于推动种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意见》（京政农发〔2025〕4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第二章   支持内容及标准
第一条 支持原则。本措施所涉支持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遵循分类培育、全链赋能原则，推动种业与种养殖业融合发展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。本措施适用于依法经营的种业、种植业、养殖业企业，以及相关服务机构。
第三条 支持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。强化全产业链运营能力，支持企业打造“育繁推一体化”“产供销一体化”发展模式，带动种业创新链、种植业产业链协同发展。对“育繁推一体化”或“产供销一体化”的企业，最高给予一次性300万元支持。
第四条 推动企业提升服务能力。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提升研发服务能力，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。对研发服务能力提升的企业，最高给予200万元支持。支持标准：
（一）对主要农作物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、有效区域为全国的种业企业，拥有专门的育种材料，完整的科研育种档案，作为第一育种者的新品种不少于3个，最高给予200万元支持；
（二）对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的种业企业，具有种子研发的仪器设备，能够开展品种分子鉴定，拥有新品种不少于2个，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；
（三）对主要农作物常规种子或非主要农作物种业企业，具有满足种子质量常规检测需要的检验仪器，拥有新品种不少于1个，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；
（四）对转基因农作物种子企业，具有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人员、相应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、防范措施，或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，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。
第五条 加强科创载体建设。聚焦种业科技创新核心需求，支持发展建设高水平研发转化载体。对研发中心、成果转化基地、实验站、前沿科学中心、中试转化平台等科创载体建设项目，最高给予一次性50万元支持；对承担省级及以上农业科技项目任务的企业或机构，最高给予一次性80万元支持。
第六条 加大新品种研发创新。加大育种创新攻关支持力度，支持基因编辑、全基因组选择育种、转基因等国际生物育种前沿技术应用。对开展种子研发，获得新品种权益及自主选育创新成果的，给予阶梯式支持，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。支持标准：
（一）对新获得的全国推广农作物品种，每个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；对新获得的省级推广的农作物品种，每个最高给予20万元支持；单个企业每年最高支持100万元。
（二）对新获得的植物新品种，每个最高给予10万元支持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支持30万元。
第七条 支持育种科研示范。立足乡村振兴发展要求，支持开展育种科研和试验示范，对开展种子研发的种业企业或机构，根据种子研发和试验示范的品种，最高给予200万元支持。
第八条 支持特色农业品牌建设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，打造城市副中心特色农业品牌，加快种业优良品种转化推广。对开展优新品种推广种植、养殖的企业，单个品种最高给予一次性2万元支持，同一单位最高支持10万元。
第九条 支持农业科技应用场景建设。支持智慧农业、农业优新品种、智能育种、生物技术育种产业化、新型微生物产品，以及生态农业、科技绿色农业示范模式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建设，推动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模式，对相关应用场景建设项目，最高给予300万元支持。支持标准：
对应用场景项目建设完成且投入正式运营后，按照应用场景的研发投入占比、信息化或智能装备率、发明专利、场景示范应用等（以上任一指标表现突出即可），最高支持300万元。
第十条 支持产业协作与科技交流。鼓励企业参加、举办、承办国际国内相关产业协作或科技交流，支持企业“走出去”开展国际交流合作。对承办的国际国内相关产业协作或科技交流，根据累计参与规模，最高给予50万元支持；对参加国际、国内种业大型产业协作或科技交流的企业，根据参与规模，最高给予10万元支持。
第三章   资金申报与管理
第十一条 申报流程。申报主体根据申报通知向通州区农业农村局递交申请材料，通州区农业农村局会同相关部门按照分类审核、专家评审的流程开展审核工作。
第十二条 申报要求。申报主体对申请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负全部责任。若申报主体涉及伪造、编造申请资料，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获取支持资金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第四章   附则
[bookmark: _GoBack]本措施由通州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细则（修订版）》（通农发〔2025〕2 号）同时废止。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措施多项条款或通州区其他扶持政策的，按照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给予支持。执行期间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或遇政策调整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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